
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粤市监办发〔2022〕946 号

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转发广东省
财政厅关于开展 2021 年度行政事业单位

内部控制报告编报工作的通知

各地级市市场监管局，省市场监管局所属各事业单位：

为做好省局系统内部控制报告（以下简称内控报告）编报工

作，现将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开展 2021 年度行政事业单位内部

控制报告编报工作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转发给你们，提

出以下工作要求，请一并贯彻执行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，高度重视内控报告编报工作，落实

主体责任，严格按照《通知》要求做好 2021 年度内控报告编报

工作。内控报告编报工作按照“统一部署、分级负责、逐级汇总、

单向报送”的方式，各二级预算单位要认真组织所属三级预算单

位开展内控报告的审核和检查工作。省局将抽取不少于 5%的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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属事业单位，对其内控报告编报质量进行检查，重点关注内控报

告材料的规范性、上下年数据变动合理性、业务数据的准确性、

数值型指标的合理性等内容，不断提高系统内控报告质量。

二、编报方式

各单位通过外网使用 IE、火狐、360 极速模式等主流浏览器

登 陆 “ 财 政 部 统 一 报 表 系 统 （ 广 东 ）”（ 网 址 ：

https://czbb.czt.gd.gov.cn:9797/）进行编报 2021 年度内控报告。

三、审核要求

各单位要加强内控报告审核工作，建立内部审核监督机制，

二级预算单位要加大对三级预算单位审核力度，确保内控报告真

实完整。各单位在审核、检查过程中要统筹协调内控报告工作与

部门预决算、预算绩效管理、政府采购、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报

告等工作，确保同口径数据的协调一致性。

四、报送要求

（一）各单位于 2022 年 6 月 8 日前在“财政部统一报表系

统（广东）”完成行政事业单位内控报告的编报、审核、汇总和

报送工作，如在编报和审核过程中遇到问题和困难，应及时与

上级主管部门或省局沟通解决，按时完成内控报告送审工作。

（二）各单位按照正式行文、软件中生成的汇总内控报告（由

单位主要负责人签章，并加盖公章）顺序，以 PDF 文档格式于

2022 年 6 月 20 日 前 报 送 省 局 财 审 处 ， 邮 箱 ：

gdsjj_liwenjing@gd.gov.cn。

（三）省局将参照省财政厅做法，视情况对各单位 2021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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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内控报告编报工作情况进行通报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省财政厅将组织开展内控报告编报工作培训，对内控报告编

报工作相关要求进行重点讲解，培训采取录播方式，相关视频在“财

政部统一报表系统（广东）”中查看；省财政厅制作了《2021 年

广东省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编报和审核指引》，各单位可

登陆“财政部统一报表系统（广东）”后在“下载中心”下载视

频和指引后进行观看学习。

请各地级市市场监管局将文件转发至辖区市场监管技术机

构，并督促做好相关工作。

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

2022 年 5 月 23 日

（联系人：财审处 李文静，联系电话：020-38835178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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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
校对：李文静


